


盐池县卫生健康局文件

盐卫健发〔2023〕38号


关于印发《盐池县2023年度“千名医师下基层”对口支援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医疗卫生机构：
现将《盐池县2023年度“千名医师下基层”对口支援活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盐池县卫生健康局               
                               2023年6月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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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2023年度“千名医师下基层”
对口支援活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做好县域巡回医疗和派驻服务工作的重要部署，推动建立城市医疗卫生人才定期服务乡村制度，有效提升县域特别是乡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高农村居民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便利性，根据《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做好2023年度自治区“千名医师下基层”对口支援活动的通知》文件精神，2023年我县继续开展“千名医师下基层”对口支援活动，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新形势下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基层为重点，把“千名医师下基层”对口支援活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引导和支持城市广大医务人员深入基层，服务百姓，切实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着力解决基层卫生人才队伍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群众基本健康需求保障不足等问题，建立城乡各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上下联动、分工协作机制，规范城乡居民看病就医秩序，为基层群众提供更为便捷、优质、高效的卫生与健康服务，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健康盐池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二、活动时间及对象 
2023年度“千名医师下基层”对口支援活动时间为一年，自2023年6月1日起，至2024年5月31日止。受援单位覆盖县级公立综合医院、中医医院、8家乡镇卫生院、5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共15家医疗机构。派驻人员从区市县公立医院、公共卫生机构选择符合条件的临床医师（含中医）、公共卫生医师、护师、检验医师、影像医师等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42名，其中：12名派驻一年、30名派驻半年。
三、支援方式
（一）三级医院支援县级医院的，根据人员类别分别按照国家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项目、“组团式”帮扶自治区薄弱县公立医院等专项工作要求的支援方式落实。
（二）支援基层医疗机构的，派驻人员原则上采取全脱产方式，对全脱产确有困难的，可根据岗位特点，经县卫健局报市卫健委同意，在区卫健委基层处备案后，可采取半脱产支援方式，由基层医疗机构为派驻人员排班（每周不少于 3天），县医疗健康总院要统筹安排我县半脱产支援人员，原则上采取半脱产方式支援的人员不超过支援总人数的10%。派驻人员下基层服务时间一年，特殊情况可实行轮换制，一年内每个岗位可轮换2人，每人下基层服务时间为6个月，实行轮换制的支援单位必须提前在区卫健委基层处备案。
四、主要任务
（一）支援县级医院的主要任务。分别按照国家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项目、“组团式”帮扶自治区薄弱县公立医院等专项工作确定的主要任务完成。
（二）支援基层医疗机构的主要任务。
1.建立完善相关制度。指导基层医疗机构重点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和规范行政及业务管理，健全院内医疗、医技、护理等各种规程。
2.开展相关业务培训。通过组织查房、病案示教讨论、专题讲座等方式，对基层医疗机构相关业务人员进行临床带教业务指导，规范诊疗，提升服务质量。
3.开展基本医疗服务。帮助基层医疗机构承担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诊疗，并指导病历、处方、诊断报告、医疗、护理相关文件书写和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及院内感染管理。
4.提升基层传染病防控能力。指导基层医疗机构强化监测预警，落实预检分诊，对新冠病毒感染重症患者早识别、早转诊，提升传染病防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力。
5.加强中医药服务。指导基层医疗机构建设中医等特色专科及检验、放射等功能科室，培育推广2-3项适宜新技术，开展双向转诊、远程会诊服务，建立分级诊疗制度。
6.强化公共卫生服务。指导基层医疗机构开展公共卫生服务和相关项目的实施，纳入家庭医生签约团队，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持续做好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监测服务。
7.推进基层医疗机构提档升级。指导基层医疗机构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创建国家服务能力基本标准、推荐标准机构。
五、资金保障
自治区安排“千名医师下基层”对口支援活动专项补助资金，其中：派驻本县域内乡镇卫生院人员每人每年1.5万元标准补助；支援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自治区财政不安排经费，县医疗健康总院可根据相关政策安排资金保障；鼓励支援单位对派驻人员按照规定给予补助。“千名医师下基层”对口支援活动专项补助资金务必做到专款专用，主要用于对口支援活动派驻人员的生活、交通方面的补助及为支援人员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必要的生活设施等，严禁补助资金用于不在自治区“千名医师下基层”对口支援活动的其他“凡晋必下”人员，严禁用项目经费为受援单位购置设备、煤炭等物资以代替派驻人员。
六、工作安排 
（一）组织安排，宣传动员阶段（2023年6月5日至6月9日）。印发实施方案，签订目标责任书，确定派驻人员，做好宣传动员工作。6月7日前支援单位应主动与受援单位联系，协调做好支援人员工作交接、岗位安排、生活保障等工作，县医疗健康总院与支援、受援单位商定人员具体轮岗方式，确保6月9日前派驻人员全部到岗。支援、受援单位要成立由一把手负总责的活动领导小组，安排专人负责具体工作，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明确对口支援具体、量化的阶段性目标，于6月9日前将年度工作计划报县医疗健康总院。
  （二）全面实施，督导检查阶段（2023年6月12日至2024年5月31日）。支援单位要结合“凡晋必下”要求，及时做好年度对口支援下基层活动的人员派驻、日常监管等相关工作；受援单位要结合工作实际，及时做好年度派驻人员的食宿安排、工作安排及日常管理等相关工作；派驻人员要认真履行受援单位岗位职责，圆满完成支援任务，并按照要求认真填写《自治区“千名医师下基层”活动平时绩效评定手册》和《自治区“千名医师下基层”活动工作鉴定表》；县医疗健康总院按照《“千名医师下基层”对口支援活动支援、受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派驻人员绩效评定细则》要求，统筹抓好日常管理，协调基层医疗机构人员到上级医疗机构进修学习，不定期对受援单位及派驻人员进行监督检查，确保整体工作稳步推进。  
（三）年度考核，评估总结阶段（2024年5月1日至5月31日）。强化日常检查结果运用，县卫生健康局、医疗健康总院严格落实《“千名医师下基层”对口支援活动管理办法》和绩效评定细则，采取“上级部门定期检查、支援单位平时督查、受援单位日常考核、派驻队员相互自律、社会群众公开监督”的管理方式，对辖区内支援、受援单位及全部派驻人员进行年度绩效评定，填写工作手册和工作鉴定表，并在支援和受援单位进行公示。县医疗健康总院、各支援受援单位要及时总结年度对口支援工作成效和不足，查漏补缺，整改提高，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及时向县卫生健康局报送支援工作进展情况。
七、组织管理 
（一）强化管理，严格纪律。派驻人员在“下基层”活动期间出现因事（病）请假的，必须严格履行请假手续，否则一律视为旷工。同时，为进一步加强对活动工作的组织协调、日常管理、绩效评定等工作，把对口支援工作做细、做实，推动支援任务落到实处，成立盐池县“千名医师下基层”对口支援活动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郭文科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副组长： 王海升  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饶  锐  县医疗健康总院院长、人民医院院长
成  员： 尤  攀  县医疗健康总院副院长、人民医院执行院长
宋彦梅  县医疗健康总院副院长、中医医院院长
尤  雁  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冯  金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官生茂  县卫生计生监督所所长
孙学东  花马池镇中心卫生院院长
刘培生  大水坑镇中心卫生院院长
关建国  惠安堡镇中心卫生院院长
张永学  高沙窝镇中心卫生院院长
饶占广  王乐井乡卫生院院长
马  莉  冯记沟乡卫生院院长
饶天祥  青山乡卫生院院长
安怀春  麻黄山乡卫生院院长
刘文学  城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卫生健康局医政医管科，王海升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协调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二）统筹安排，突出重点。派驻人员统一由县医疗健康总院根据基层医疗机构特点和实际发展需求进行统筹安排，在确保对口支援活动补助资金不变的情况下，合理调整安排派驻人员进行脱产支援，重点支持利民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医阁项目建设及青山乡卫生院、大水坑镇中心卫生院“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创建，确保年底达到国家服务能力基本标准、推荐标准。
（三）加大宣传，营造氛围。各受援基层医疗机构要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广泛宣传“千名医师下基层”对口支援活动，及时将支援专家的相关信息宣传到辖区每个居民做到家喻户晓，并在基层医疗机构中将支援专家的相关信息进行公示并设置“支援专家工作室”，便于群众看病就医。各单位要向县卫生健康局、医疗健康总院积极报送对口支援活动中取得的好经验、好做法，发挥典型示范作用，为活动的深入开展营造良好氛围。

附件：1.2023年度“千名医师下基层”对口支援活动派驻人员名单
  2.支援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评定细则
3.受援医疗卫生机构绩效评定细则
4.派驻人员绩效评定细则
5.自治区“千名医师下基层”对口支援活动工作鉴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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